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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5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号：临 2011-011 

 

东方东方东方东方电气电气电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六六六六届届届届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21 日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其中董事张晓仑委托董事张

继烈、董事朱元巢委托董事斯泽夫代为出席）），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董事长斯泽夫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

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召开，会议的召开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就本次会议审议的持

续关联交易议案，由于除三名独立董事（李彦梦先生、赵纯均先生、

彭韶兵先生）外，公司其他六名董事（斯泽夫先生、张晓仑先生、温

枢刚先生、黄伟先生、朱元巢先生、张继烈先生）均属关联董事，因

此在对持续关联交易议案进行表决时，除三名独立董事以外的公司董

事会成员均回避表决。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会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

议： 

一、 审议通过公司 2011 年三季报（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同日公告的《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 审议通过《关于成立独立董事委员会的议案》（表决情况：本议

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 

港上市规则》”），公司签订持续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及进行相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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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参见公司同日刊登之《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

告》）构成关联交易，需成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独立董事委员会，在

听取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后向公司股东（不包括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及其根据《香港上市规则》定义的

联系人）提供意见。董事会决定由独立董事李彦梦先生、赵纯均先生、

彭韶兵先生组成该独立董事委员会。 

 

三、 审议通过《关于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

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08 年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和 2009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均已实施完成。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

任公司成都分所 XYZH/2011CDA3021 号《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

项审核报告》，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上述两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共

计节余 349,520,459.48 元（含利息收入、手续费）。为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同日刊登的《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公告》。 

四、 审议通过《关于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

东审议批准该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3 票，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09 年签署之持续关联交易协议的有效期将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相关持续关联交易将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后的未

来几年继续进行。 

因此，公司拟与东方电气集团签订《2012-2014 采购及生产服务

框架协议》、《2012-2014 销售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2012-2014 综

合配套服务框架协议》、《2012-2014 物业及设备承租人框架协议》及

《2012-2014 物业及设备出租人框架协议》，并拟与东方电气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签署《2012-2014 财务服务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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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协议》。 

上述全部拟签署之持续关联交易协议经批准后的有效期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董事会审议通过拟于本次会议之后与东方电气集团及财务公司

签订的《2012-2014 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2012-2014 销售及

生产服务框架协议》、《2012-2014 综合配套服务框架协议》、

《2012-2014 财务服务框架协议》、《2012-2014 物业及设备承租人框

架协议》、《2012-2014 物业及设备出租人框架协议》（以下统称

“2012-2014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同意进行相关持续关联交易；审

议通过相关交易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年

度的交易上限；审议通过有关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并授权董事会秘

书对公告作出必要的但不与本次董事会各项决议相冲突的修改（包括

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要求作出的修改）；授权董事长斯泽夫先生或其

授权的人签署有关协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董

事会提请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批准： 

（1） 《2012-2014 采购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包括该协议、

相关持续关联交易、相关交易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年度的交易上限）； 

（2） 《2012-2014 销售及生产服务框架协议》（包括该协议、

相关持续关联交易、相关交易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年度的交易上限）； 

（3） 《2012-2014 财务服务框架协议》（包括该协议、相关

持续关联交易、相关交易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各年度的交易上限）。 

同时，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处理

持续关联交易相关的所有事宜。 



 4

前述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各自的建议年度交易上限请

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同日刊登之《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公

告》。 

该议案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同意该议案的意见函。审

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为 2012-2014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乃于公司日常及一般

业务过程中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并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相关交易

的年度金额上限合理，进行相关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五、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表

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决定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

通过的相关持续关联交易议案以及六届十九次董事会通过的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秘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确定股东大会召开具体时间、地点、方式等相关事宜，并择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刊登股东大会通知文件。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